
!""#$%& 求是 纪念邓小平同志诞辰 !"" 周年

党 的 十 一 届 三 中 全 会 以 来 ，

邓 小 平 同 志 对 发 展 社 会 主 义 民

主、健全社会主义法制作了系统、

全面的阐述。他关于如何才能保

证 国 家 长 治 久 安 的 深 刻 分 析 ，他

提出的健全社会主义法制的一整

套原则，为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法

制建设指明了前进的方向。

“文化大革命”结束后，邓

小 平 同 志 在 总 结 国 际 共 产 主 义

运 动 和 我 国 革 命 与 建 设 正 反 两

方 面 经 验 的 基 础 上 ， 对 于 党 和

国 家 在 粉 碎 “ 四 人 帮 ” 之 后 的

纲 领 性 任 务 进 行 了 高 度 的 概 括 ：

“党 的 十 一 届 三 中 全 会 提 出 一 系

列 新 的 政 策 。 就 国 内 政 策 而 言 ，

最 重 大 的 有 两 条 ： 一 条 是 政 治

上 发 展 民 主 ， 一 条 是 经 济 上 进

行 改 革 ”。 怎 样 发 展 民 主 ， 如 何

保 障 人 民 的 民 主 权 利 ？ 邓 小 平

同 志 高 屋 建 瓴 地 提 出 要 “ 依 靠

制度”的重要思想。

邓小平同志高度重视制度建

设，强调制度的约束。!"#$ 年，他

在 回 答 意 大 利 记 者 法 拉 奇 的 问

题，即如何避免类似 “文化大革

命”那样的错误时说：“这要从制

度方面解决问题。”“要认真建立

社会主义的民主制度和社会主义

法制。只有这样，才能解决问题。”

!""% 年，邓小平同志视察南方时

又 明 确 指 出 ：“还 是 要 靠 法 制 ，搞

法制靠得住些。”这些论断充分表

明，邓小平同志旗帜鲜明地主张

加强法制，依靠法制治理国家。

同时，邓小平同志还从民主

政治、经济建设、社会稳定三个

方面深刻地论述了加强法制的重

要 意 义 。 首 先 ， 邓 小 平 同 志 认

为，加强法制是建设民主政治的

重要保障。将社会主义民主与社

会主义法制紧密结合起来，这是

邓小平民主法制思想的一个重要

特点。在他看来，民主与法制是

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，二者是辩

证的统一，是不可分离的。邓小

平同志曾多次强调这一点。例如

在 !"&# 年 召 开 的 中 央 工 作 会 议

上他提出了一个众所周知的著名

论断： “为了保障人民民主，必

须 加 强 法 制 。 必 须 使 民 主 制 度

化、法律化，使这种制度和法律

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，不因

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

改变。”!"#& 年 ’ 月 ， 邓 小 平 同

志在会见坦桑尼亚总统姆维尼时

又提出： “在发扬社会主义民主

的 同 时 ， 还 要 加 强 社 会 主 义 法

制 ， 做 到 既 能 调 动 人 民 的 积 极

性，又能保证我们有领导有秩序

地进行社会主义建设。这是一整

套 相 互 关 联 的 方 针 政 策 。” 这 些

论述，既是历史经验的总结，又

深刻揭示了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

的内在关系。

邓小平同志认为，加强法制

也是进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客

观需要。他在探讨社会主义基本

理论时指出，社会主义最终要达

到共同富裕。而加强法制，充分

保障人民当家作主的地位，保障

人 民 的 经 济 、 社 会 、 文 化 权 利 ，

尊重个人的人格与尊严，既是解

放生产力、发展生产力最深厚的

动力和源泉，也是实现共同富裕

这一目标的制度保证。所以，邓

小平同志一再强调： “搞四个现

代化一定要有两手，只有一手是

不行的。所谓两手，即一手抓建

设，一手抓法制。”

邓小平同志还认为，加强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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制是社会稳定的重要保证。邓小

平 同 志 高 度 重 视 国 家 的 安 定 团

结，将之视为进行社会主义经济

建 设 的 前 提 和 基 础 。 早 在 !"#"
年 $ 月，他就指出： “在坚决发

扬民主的同时，大力稳定社会秩

序，加强社会主义法制，确保安

定 团 结 。” 法 律 在 维 护 和 巩 固 社

会稳定中的重要作用，是由法律

自身的属性决定的。法律和制度

具 有 稳 定 性 、 连 续 性 、 权 威 性 、

科学性。只有加强法制，才能使

国家政治生活民主化，对国家重

大事项的决策机制科学化；才能

保障经济建设健康有序，有效地

防 止 及 惩 治 各 种 违 法 犯 罪 行 为 ，

消 除 、 化 解 社 会 中 的 不 安 定 因

素 。 因 此 ， 健 全 社 会 主 义 法 制 ，

是国家长治久安的根本保证。

邓小平同志对加强社会主义

法制提出了一整套原则和要求。

要建立一个门类齐全、结构

严谨、内部和谐的法律体系，做

到有法可依。邓小平同志针对我

国 当 时 立 法 很 不 完 备 的 情 况 指

出 ： “应 该 集 中 力 量 制 定 刑 法 、

民法、诉讼法和其他各种必要的

法律⋯⋯做到有法可依，有法必

依 ， 执 法 必 严 ， 违 法 必 究 。” 他

还指出，要使我们的宪法更加完

备、周密、准确，法制建设必须

具有稳定性、连续性。

要坚持人民主权原则，做到

民主法制化与法制民主化。鉴于

“文 化 大 革 命 ” 中 民 主 没 有 法 制

作保障的历史教训，邓小平同志

指出： “为了保障人民民主，必

须 加 强 法 制 。” 要 实 现 法 制 民 主

化 ， 一 是 法 律 的 创 制 要 体 现 民

意，保障人民权利，法律的创制

程序应恪守民主原则。二是法律

的执行、适用与监督要保证人民

的充分参与，遵循民主程序。

要 建 立 权 力 的 制 衡 机 制 ，防

止权力滥用。邓小平同志指出，要

坚持共产党的领导，当然要有监

督，有制约，“要有群众监督制度，

让群众和党员监督干部，特别是

领导干部。”要特别重视对执政党

的监督，第一是党的监督，第二是

群众的监督，第三是民主党派和

无党派民主人士的监督。

要 树 立 法 律 至 上 的 观 念 ，维

护法律的权威。党的十一届三中

全会重申了邓小平同志有关讲话

的 基 本 精 神 ：“ 为 了 保 障 人 民 民

主，必须加强社会主义法制，使民

主制度化、法律化，使这种制度和

法律具有稳定性、连续性和极大

的权威，做到有法可依，有法必

依，执法必严，违法必究。”

要树立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

观 念 和 原 则 。 邓 小 平 同 志 强 调 ，

克 服 特 权 现 象 ， 要 解 决 思 想 问

题，也要解决制度问题。公民在

法律和制度面前人人平等，党员

在党章和党纪面前人人平等。

要保障司法机关独立行使职

权。邓小平同志曾多次指出，要坚

持司法机关独立履行职责。他说：

“不管谁犯了法，都要由公安机关

依法侦查，司法机关依法办理，任

何人都不许干扰法律的实施”。

要正确处理好执政党与国家

政权的关系、党的政策与法律的

关 系 。 !"%& 年 ， 邓 小 平 同 志 指

出 ： “党 的 领 导 是 不 能 动 摇 的 ，

但 党 要 善 于 领 导 ， 党 政 需 要 分

开，这个问题要提上议事日程。”

邓小平同志提出的这一原则，现

在已经体现在党章和宪法中。

要全面进行法制教育，营造

良好的法律文化环境。邓小平同

志指出：“加强法制重要的是要进

行教育，根本问题是教育人。法制

教育要从娃娃开始，小学、中学都

要进行这个教育，社会上也要进

行这个教育。”通过法制教育，使

国家工作人员和广大人民群众具

有良好的法律文化素养，既是法

治国家的一个必要标志，又是法

治国家建设的必要条件。

邓小平同志提出的一整套健

全 社 会 主 义 法 制 的 方 针 与 原 则 ，

不仅具有鲜明的现实针对性，而

且具有严谨的科学性。以江泽民

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

导集体，继承和发展了邓小平同

志关于民主法制建设的思想，在

党的十五大报告中提出了依法治

国，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基

本 方 略 ， 对 这 一 方 略 的 科 学 含

义、重大意义和战略地位，作了

全面深刻的阐述，并将法治作为

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重要内

容。我们坚信，在以胡锦涛同志

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的领导下，只

要 我 们 坚 持 实 行 依 法 治 国 方 略 ，

就一定能够实现建设社会主义法

治国家的目标，为中国人民的幸

福和人类文明的进步作出贡献。

（作者单位：中国社 会 科 学 院 法 学

所、湖南大学法学院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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